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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 660 余万工程款后逃匿

本报讯 包工头罗标（化名 ）承包了
惠州大亚湾西区一小区三栋商品房的装
修工程，雇佣了近 20 人从事装修工作。
但领取 660 余万元工程款后，罗标一直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拖欠工资 50 余万元并
逃匿。日前，大亚湾区法院判处罗标有期
徒刑一年六个月。

2013 年 1 月 18 日，某公司承包了
大亚湾区西区一小区工程并设立工程
项目经理部。2013 年 6 月 13 日，被告人
罗标向该公司项目经理部承包了项目
中的 11 栋、12 栋、13 栋的装修工程。截
至 2014 年 9 月 11 日，被告人罗标按照
合同约定向该公司项目经理部领取工

程款 661.1 万元，足够其向工人支付工
资，但他一直拒不支付杨明等近 20 人
的劳动报酬共计 504744 元并逃匿。2014
年 9 月 10 日至 23 日间，被告人罗标雇
佣的工人陆续向大亚湾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投诉其拖欠工资。2014 年 9
月 23 日，大亚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对罗标下达了限期改正指令书，责
令罗标限期支付所拖欠的工人工资，罗
标没有按照决定书的要求执行并继续
逃匿。

2015 年 1 月 21 日，公安民警将被告
人罗标抓获归案。总承包公司工程项目
经理部向工人垫付了工资。

大亚湾区法院经依法审理认为，被
告人拖欠工资数额较大，且在政府有关
部门责令其支付后逃匿，其行为构成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告人逃匿后，工
程总承包企业按照有关规定清偿了其
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其清偿拖欠农民工
工资的行为属于为罗标垫付，这一行为
虽然消减了拖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但
并不能免除罗标应当支付劳动报酬的
责任，对罗标仍应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罪追究刑事责任。判决被告人犯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一万元。

（卢思莹 黄春艳 彭佳贝）

本报讯 因工资纠纷，竟潜入企业室
内盗窃泄愤。近日，阳江市阳东区法院依
法宣判了这宗入室盗窃案件，判处该名男
子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并处罚金
5000 元。

被告人何某某曾因犯抢劫罪、抢夺罪
于 2002 年 10 月份入狱 7 年，2008 年 1
月刑满释放; 又因犯抢夺罪于 2009 年 2
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 2000
元，2010 年 11 月刑满释放。

之后，被告人何某某本本分分在外打
工，后辗转到某公司担任管理一职。期间，
被告人何某某认为某公司少发了其 1000

多元工资，与老板交涉未果，一怒之下辞
职不干，但心里窝着一团火，想起某公司
的办公室没有上锁的习惯，遂产生盗窃
某公司的财物以补偿自己的工资损失达
泄愤之念头。

2015 年 5 月份的一天深夜，被告人
何某某依仗自己熟悉公司的工作环境，通
过攀爬围墙的方式进入某公司的办公楼，
先潜入总经理办公室盗窃了一台联想笔
记本电脑、三台酷派手机和一个排插插
座，再到财务室盗窃了一双女高跟皮鞋、
一台杂牌笔记本电脑、一台风扇。

其后，被告人何某某到恩平联系一个

花名叫“水鬼”的男子(身份不明，在逃)帮其
销赃盗窃得来的三台手机及两台笔记本电
脑，其从中分得赃款1250元。经物价部门
鉴定，上述被盗财物价值合计8048元。

阳东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何某
某无视国家法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入
室窃取他人财物一次，财物价值 8048 元，
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应依法
惩处。被告人何某某是累犯，依法应当从
重处罚。鉴于被告人何某某归案后能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依法
可以从轻处罚，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陈云苏）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周昊）今年 62
岁的保洁工老余很烦恼：用人单位最近
颁布了两个奇葩规定：一是上班前必须
把白头发染黑；二是领工资的时候要在
一张空白表格上签名……

为了外在形象，白头发必须染黑

据介绍，2015 年 10 月，61 岁的老余
从湖北来到广东打工，他被深圳市瑞×
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派遣到东莞厚街万达
广场的超市做清洁工。这个驻点除一名
主管外，其余 11 名保洁员都跟老余一样，
年龄在 60 岁上下，每月能拿到 2000 元左
右的工资。

工作辛苦，老余可以默默忍受，但公
司一个奇葩的规定，却让老余感到很困
惑：今年 3 月 21 日，主管口头通知所有保
洁员上班前要把头发染黑，不然将受处
罚。据说是为了外在的形象整齐好看，有
员工患有毛囊炎，染发会加重病情。但是

公司并不酌情处理。

领工资要在空白表上签名

如果说染发的规定还可勉强接受，
那另一个领工资的规定就让老余等人疑
惧了：每个月发工资时，主管都会带来两
张签到表，一张是当月职工实际出勤的
表格，另一张却是一张完全空白的出勤
表，领工资时，老余跟工友们必须在两张
表格指定的位置签字，你要是不签字，那
你的工资就没得拿！

老余跟工友虽然有疑问，但主管不
作任何解释。对于这张空白表格的“作
用”，老余等人怀疑：一是公司应付上级
检查，方便作假之用；二是发生劳动争议
时，公司好在上面作假！“我们都签了字，
公司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们只能由他
拿捏！”

对于在空白表上签名一事，瑞×公
司人事主管赵女士回应记者，公司不会

有空白的表格让员工签署，但不排除个别
情况下因主管工作繁忙，所以先让工人在
工资表上签字，主管之后再补填情况。员
工无须担心企业利用员工签名在工资上
造假，公司也将继续加强管理，争取杜绝
此类事情。

律师：员工有权拒签空白表格

广东导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崔永刚告
诉记者，员工在空白表格上签署姓名，日
后若发生纠纷，企业以有员工签字的空
白表格制作证据，的确会使员工权益受
损，因为员工无法证明当初签订的表格为
空白。同时，企业要求员工签表格才能领
工资的行为是违法的。一方面，员工有权
拒绝在空白表上签字；另一方面，员工也
可在签空白表时搜集一些证据，以备不时
之需。另，若职工因企业强制染发导致出
现健康恶化等情形，员工也可要求企业进
行赔偿。

■信箱内容

我是一家公司的职工。 半年前，
我在工作期间，因为机器突然出现故
障，导致严重受伤，不仅花去 20 余万
元医疗费用，还落下五级伤残。 治疗
期间， 公司为我组织过爱心捐款活
动，工友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捐赠
9 万余元，所得款项，已全部被公司收
取。 由于公司没有为我办理工伤保
险，使得我无法从社会保险机构获取
有关待遇，我只好要求公司承担赔偿
责任。 公司虽然愿意按照《工伤保险
条例》规定的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
用承担责任，但却表示其组织捐款所
得应当从中抵扣，理由是其只是以我
的名义发起捐款， 我并没有亲自参
与， 且收款人也是公司而不是我，即
真正的受赠人并不是我，捐款只能归
公司。 请问：公司的说法对吗？

■律师回复

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罗律师表
示，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即其无权
将捐款抵作工伤赔款。

一方面，本案的受赠人是你而非
公司。《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
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
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
赠与的合同。”正因为公司组织捐款
是以你的名义进行，爱心人士也是为
你捐款，并非为公司捐款，而你愿意
接受，决定了你已经与捐赠人之间形
成赠与合同关系，公司只不过是代为
收取，仅仅是暂时对捐款行使管理
权，唯一的、理所当然的受捐赠人只
能是你。

另一方面，公司不得将捐款抵作
自身所应承担的法定义务。《工伤保
险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
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的职工和个
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
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即
为职工办理工伤保险是任何用人单
位的法定义务。该条例第六十二条第
二款指出：“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
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
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
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
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正因为公司没有为你办理工伤
保险，违反了自身的法定义务，决定
了其必须无条件地承担相关责任。如
果允许公司将捐赠所得抵作自身所
应承担的法定义务，不仅等于是向爱
心人士转嫁风险，也违反了爱心人士
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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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对接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

■答疑跑腿 ■处理投诉

捐款能否抵作
工伤赔偿？

深圳某清洁公司如此管理高龄员工

惠州包工头获刑一年半并处罚金一万元

因千元工资纠纷入室盗窃泄愤
阳江男获刑一年零二个月并处罚金 5000 元


